
限期履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
催缴通知书

内蒙古时代中天房地产开发公司、内蒙古
嘉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药
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向我局（原呼和浩特市规划
局）申请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
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附表），
要求贵单位在收到本催缴通知书之日起十
日内去我局财务审计科开具非税票据，将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缴至指定银行。
对于拒绝缴纳费用的建设单位，我局将履
行司法程序进行追缴。

附名单：1、内蒙古时代中天房地产开
发公司的项目“巨华上东时代广场商住楼
项目”于 2007 年向我局（原呼和浩特市规
划局）申请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面积 78，198.50 平方米，应缴配套费 4，
691，910.00 元；

2、内蒙古嘉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项目“嘉友城市花园”于 2010 年向我局
（原呼和浩特市规划局）申请办理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面积 124，366.12 平方
米，应缴配套费 7，461，967.20元。

3、内蒙古北方药都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项目“中国北方物流总部基地——龙
城一期”于 2016 年向我局（原呼和浩特市
规划局）申请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面积 877，400.00 平方米，应缴配套费
52，644，000.00 元。

联系人：郑立君
联系电话：0471-4613007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月3日

■ 债权转让通知

鄂尔多斯市天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郭亚波：

根据民法典等规定，债权人张晓红与
高密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现债权人张晓
红将其对债务人鄂尔多斯市天雅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郭亚波享有的案号为
（2018）内0624民初798号的生效的民事调
解书确认的本金800000元及利息等相应债
权转让给高密（具体金额截止本通知发出
时以下欠本息为准）。

望债务人鄂尔多斯市天雅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郭亚波在接到债权转让
通知之日起直接向受让人高密履行上述全
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人：张晓红
2025年1月3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单色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许菁与被申请人

内蒙古单色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乌 劳 人 仲 字〔2024〕276 号 裁 决
书。经审理裁决结果为：驳回申请人许

菁申请的由被申请人内蒙古单色艺术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 2023 年 5 月
20 日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的工资 6260 元的
仲裁请求。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前往
乌兰察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503 办
公 室 领 取 仲 裁 裁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之情形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
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所在地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劳动者逾期不起诉、
用人单位逾期不申请撤销裁决的，本裁
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
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乌兰察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月3日

■ 公告

玉泉区裕耕隆不锈钢经销部：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军强与被申请人

玉泉区裕耕隆不锈钢经销部劳动争议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呼玉劳人仲裁字
［2024］446号）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对本裁决不服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
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5年1月3日

■ 公告

赛罕区足享荟足疗会馆（个体工商户）：
本委受理苏田龙与你单位劳动人事

争议一案（呼赛劳仲字［2024］第652号），依
法以留置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了：申请人的

《仲裁申请书》及证据、《答辩通知书》，依法
以张贴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了：《仲裁庭组成
人员和开庭通知书》。在开庭当日，你单位
未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本委予以缺席审
理，并于2024年12月27日作出《仲裁裁决
书》（呼赛劳仲字［2024］第652号）。该裁决
作出后，本委再次采取直接送达和上门送
达，但你单位原注册地址单位名称已变更
为“赛罕区足雅荟足疗会馆”。根据《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本委采取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月3日

■ 公告

内蒙古越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于2024年12月19日受理马正与

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呼赛劳仲字

［2025］第169号），于12月24日电话通知你

单位法定代表人梁晓光领取申请人的《仲

裁申请书》及证据、《答辩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但你单位一直未

领取。本委派人去你单位工商登记的场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锡林郭勒南路恩和大

厦910室”上门送达，但你单位已不在该场

所经营，无人办公，不宜采取留置及张贴的

方式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本委采取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5年2月14

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务服务

中心1507室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月3日

■ 遗失声明

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金典餐

饮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遗失，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50691573288937A，声 明

作废。

内蒙古康巴什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将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 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150600MC4314633R，发证机关：鄂尔多

斯市总工会，声明作废。

邵福义将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金花

茶大道东侧永恒财富广场二期泰城幸福雅

居7号楼1单元20层2002号房购房首付款

收据丢失，收据票号：1418162，金额193665

元，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赛罕区陶然巷3号楼1单元

502室户主王啸然2023－2024年取暖费收

据遗失，特此声明。

张诺《出生医学证明》，性别：女，于

2013年7月2日7时20分在霍林郭勒市中

蒙医医院出生，父亲：张玉山，母亲：韩艳
华，出生证明编号：M150334229，声明作
废。

内蒙古春凯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MA0MYT-

WD1X）将公章、财务章和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闫文斌（身份证152824196912100036）

遗失呼和浩特市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购万锦。花语岸住宅小区高层19-

1-603。购房款收据及购房合同一份。开

票时间2015年10月8日。收据号0056115，

金额：958875 元；遗失购房合同 1 份，声明

作废。

2025年1月3日

■ 公告

内蒙古越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受理樊晓

娟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呼赛劳
仲字［2025］第 150 号），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电话通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梁晓光领

取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答辩

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但你单位一直未领取。本委派人去

你单位工商登记的场所“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锡林郭勒南路恩和大厦 910 室”上门

送达，但你单位已不在该场所经营，无人

办 公 ，不 宜 采 取 留 置 及 张 贴 的 方 式 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本委采取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下午14时30分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

务服务中心 1507 室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月3日

根据内蒙古仲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宋利

兵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内蒙古仲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对应的

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和其他

应收款依法转让给宋利兵。特公告通知与债权

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

相关当事人，宋利兵，依法享有上述资产债权的

全部权利、权益。

宋利兵作为上述债权受让方，现向下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

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责任）。 注：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内蒙古仲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宋利兵

2025年1月3日

内蒙古仲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宋利兵资产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内蒙古仲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宋利兵资产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花名表
基准日:2024年3月20 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序 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包头市兴裕机

电设备有限公

司

本金余额（人
民币）

18，841，211.95

利息（含罚息复
利）（人民币）

32，034，666.17

合计（人民币）

50，875，878.12

抵押物/抵押人/保证人

1.抵押物：李学峰名下位于东胜区伊煤路南9号街坊安厦家园5号

楼201，面积920.47平方米；蒋韶轩名下位于东胜区伊煤路南9号街

坊安厦家园5号楼101，面积878.71平方米。

2.保证人：自然人王占彪、王珍、王立新、雷文卿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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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内蒙古

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不良

资产转让协议，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已将

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

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以下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立即向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前述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备注：
以上债权项下利息（含罚息、复利）以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为准。

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0471-6204272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

大街50号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471-3489626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万通路火车头

体育场西侧

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3日

借款人

内蒙古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成吉思汗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汇丰石油集团福源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威力斯汽车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龙博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合计

暂计算至（2024年5月8日）单位：元
本金

166，000，000.00
35，400，000.00
59，984，092.52
4，998，520.23
19，800，000.00
286，182，612.75

利息
10，309，824.65
248，665.26
58，163，909.18
12，681，276.35
19，116，442.09
100，520，117.53

债权合计
176，309，824.7
35，648，665.26
118，148，001.7
17，679，796.58
38，916，442.09
386，702，730.28

担保、抵押详细情况

葛健|内蒙古仕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葛健|内蒙古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仕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内蒙古汇丰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及法人和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由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华诚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风险分类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次级

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